
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纪律规定（草案）
（2011年5月23日市律协七届会长办公会议第十五次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律师在看守所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活动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，维护正常的监管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》以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司法实践，制定本规定。

    第二条 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一律在看守所安排的会见场所进行。
第三条 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应当遵循国家有关看守所的管理规定，遵守看守所的作息时间。
第四条  律师严禁携领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亲友参加会见；

    第五条  律师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时，应当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，严禁有下列行为：
（一）对于案件结果，向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作出违反法律、法规的许诺；
（二）未经许可，为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传递或提供书信、钱款、食物等物品；
（三）在禁烟的会见室内吸烟或为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递烟；
（四）会见时携带器械、道具等危险物品。

（五）将通信工具提供给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使用；
（六）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妨碍看守所管理秩序的行为。

第六条  违反本规定的，由深圳市律师协会视情节予以训诫、通报批评、公开谴责处分。
第七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